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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保护工作方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或“公司”）因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已于 2015 年 3 月 26 日起按有关规定停牌。为稳定市场预期，增

强投资者信心，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

东大连市热电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热电集团”）积极响应中国证监会及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的号召，结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5】

18 号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相关公告内容，于 2015 年 7 月 9

日分别召开紧急会议，经与会人员充分讨论，对于维护证券市场持续稳定

发展达成高度共识，并制定了投资者保护工作方案，现公告如下，彰显对

中国资本市场及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1、公司及控股股东将进一步加快推进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程，将热

电集团本部所拥有的主要经营性资产及相关负债，以及热电集团下属相关

公司股权注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拟通过资产、现金认购股份

等形式大幅度提升持股比例，改善上市公司经营质量，增强上市公司持续

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公司将进一步深化创新发展，专注公司经营，努

力提升公司业绩；积极建立健全投资者回报长效机制，保护全体投资者特

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不断提高投资者回报水平。 

2、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控股股东热电集团及持有公司股票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重组复牌后六个月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其所持公司股票。 

3、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适时积极探索股份回购、员工持股计划等

方式，同时鼓励公司股东及其关联方、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高级管

理人员等增持公司股票，切实维护市场稳定。 

4、持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确保真实、

准确、及时、完整地披露公司信息，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耐心做

好投资者沟通工作，坚定投资者信心。 

2015 年 7 月 1 日，公司已组织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向市场说明公司重

组最新进展、继续停牌原因；后续公司将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及时披露

本次重组的进展情况，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披露本次重组的完整方

案，同时将进一步披露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及管理层对公司未来发展的

讨论与分析。公司将努力推动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和重大决策，为股东

提供真实、准确的投资决策依据。 

 特此公告。     

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7 月 10 日 

 


